
岳池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一线干部意外伤害和特殊疾病
医疗风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意外伤害和特殊疾病医疗风险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切实关心爱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确保如期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根据《关于印发〈四川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管理办法〉的通知》（川组通〔2021〕75号）、《关于印发〈广安市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管理办法〉的通知》（广组通〔2022〕2号）、《岳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岳池县脱贫攻坚一线干部意外伤害和特殊疾病医疗风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岳池县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关爱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岳府办发〔2018〕22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意外伤害和特殊疾病医疗风险保障基金经县政府批准设立，专项用于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或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身患特定地方性疾病的一线干部，给予一次性补助专项基金（以下简称“风险保障基金”）。

第二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补助工作应遵循公开公正、专款专用、量入而出、统筹兼顾的原则。

第二章  基金的来源及募集

第三条  风险保障基金的来源：

（一）县财政预算安排的风险保障基金100万元；

（二）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捐助资金；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捐赠，均由直接接受捐款的县乡村振兴局出具收据。对捐赠金额较大的，颁发证书。

第三章  基金的补助对象
第五条  风险保障基金补助的对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包括党政正职、分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党政副职，下派我县从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挂职干部，县专项办、县乡村振兴局干部，辖有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的乡镇（街道）干部，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村干部，联系帮扶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的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受党委政府指派，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并在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身患特定地方性疾病，经过所在单位初审、县乡村振兴局审核、县委组织部审批认定通过后，视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

第六条 风险保障基金补助的范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或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身患特定地方性疾病纳入补助范围。

第七条  以下人员不纳入基金补助范围：

（一）不履行工作职能职责的；

（二）对安排部署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支持、不配合的；

（三）不积极履行公民义务，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社会道德，群众威信较差的；

（四）参与黄赌毒、封建迷信、邪教组织等违法违纪活动，参与或煽动集体、越级上访，扰乱社会稳定的；

（五）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处理的；

（六）有其它不符合党员干部标准行为、情节严重的。

第四章  基金的补助方式及标准

第八条  补助原则上为年度内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500元至10000元，视意外伤害受伤程度及身患特定地方性疾病轻重给予补助额度。

第九条  年度内同时发生意外伤害和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身患特定地方性疾病的，按最高额度10000元享受补助；除特殊情况外，年度内对同一人员不进行重复补助；若遇特殊情况，由县专项办组织相关部门专题研究解决。

第五章   基金的审批及发放
第十条  申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需申请风险保障基金的，原则上由本人（或直系亲属）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工作单位）提出申请，提供医院出具的病历、费用发票复印件等与相关佐证资料，填报《岳池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补助审批表》。

第十一条  审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工作单位）负责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提出初审意见；县乡村振兴局负责核实申请事项和材料，提出审核意见；县委组织部负责审批。

第十二条  公示。对审批的补助对象，要在其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工作单位）进行为期3天的公示，接受干部群众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取消补助资格。
第十三条  发放。县乡村振兴局根据审批情况，在公示期满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将补助资金发放给个人。实行补助对象签字（盖章）回执制度，所有发放的补助资金必须由本人（或直系亲属）签字（盖章）后才能作为入账凭证。

第六章  基金的管理

第十四条  风险保障基金由县乡村振兴局负责筹集、管理和使用。县乡村振兴局设立专户管理，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基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  县乡村振兴局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风险保障基金筹集、制定年度使用计划、补助资金审批及基金收支情况统计、督查、通报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保持风险保障基金本金的稳定性，原则上保证基金基数为100万元，每年使用后的基金缺口下年度由县财政专项预算解决。

第十七条  建立基金管理使用责任追究制度。县委组织部、县乡村振兴局、县财政局定期对基金发放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弄虚作假、调查失真、审批不严造成损失的，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县乡村振兴局每年公布基金接受捐助及下拨款项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风险保障基金属专项资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和侵占。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岳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附件：岳池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补助审批表

附件

岳池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线干部风险保障基金补助审批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    年  月   日

	申请补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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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属单位
	
	职务
	

	
	所驻贫困村
	
	联系电话
	

	
	开户行
	
	账号
	

	申请补助

事由（简述）
	申请人（直系亲属）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乡村振兴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委组织部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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